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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滁州市委办公室文件 
 

滁办发〔2017〕38 号 

★ 
 

中共滁州市委办公室  滁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滁州市实施四大工程加快推进科技 

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配套文件的通知 
 

各县、市、区委和人民政府，市直各单位，滁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苏滁现代产业园，滁州职业技术学院，滁州城市职业学院： 

《滁州市促进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实施办法（暂行）》《滁州市

促进农村与社会发展领域科技创新实施办法（暂行）》已经市委、

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中共滁州市委办公室 

滁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 年 9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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滁州市促进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 

实施办法（暂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促进我市技术转移和科技成果转化，根据《安徽省

人民政府关于支持科技创新若干政策的通知》（皖政〔2017〕52 号）、

《滁州市实施四大工程加快推进科技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支持的对象为本市辖区内的企业、高校院所、

科技服务机构、技术经纪人、技术合同登记机构等。 

第三条  市科技部门会同财政等部门，按照“公平、公正、公

开”的原则，负责奖补政策的落实。 

 

第二章  扶持措施 

 

第四条  对市内高校院所、企业在滁实施转移转化、产业化的

科技成果，按其技术合同成交并实际到账额（依据转账凭证），给

予技术输出方 10%的补助，单项成果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同一个

单位年度内最高补助不超过 100 万元。（市财政全额承担） 

第五条  鼓励企业购买先进技术成果和开展产学研合作活动。

对在滁企业购买先进技术成果并在滁转化、产业化的，按其技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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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成交并实际支付额（依据转账凭证），给予技术输入方 20%的补

助。单个项目最高补助不超过 50 万元；同一企业年度内的补助不

超过 100 万元。（市县两级按 3:7 分摊；创新券兑现） 

第六条  鼓励和支持科技服务机构开展科技成果（或先进技

术）的转移转化、产学研合作服务工作。按其促成技术交易双方签

订的技术合同成交金额（依据实际到账额的转账凭证或发票）的 2%

给予奖励。（市财政全额承担） 

第七条  鼓励和支持技术经纪人开展技术转移、产学研合作、

技术咨询等科技服务工作。按其促成技术、成果转移转化的技术合

同成交并实际到账额（依据转账凭证）1%给予奖励。（市财政全额

承担） 

 

第三章  申报程序 

 

第八条  申报。按照每年市科技局发布的申报通知要求进行申

报，市直符合申报条件的单位和个人直接向市科技局提交申报材

料；各县市区符合申报条件的单位和个人向同级科技主管部门提交

申报材料，由同级科技主管部门正式行文向市科技局推荐申报。 

第九条  审查。市科技局按照项目申报条件对申报项目及相关

资料进行审查，拟定符合条件项目名单，根据情况组织专家进行评

审，出具评审奖励意见。市财政局依据评审奖励意见，通过财政涉

企项目资金管理信息系统比对筛选符合要求的项目，共同拟定支持

项目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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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公示。经确定拟定支持项目名单在市政府网站、市科

技局门户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 7 个工作日。 

第十一条  审批。经公示无异议后，市科技局行文报市政府审

批。 

第十二条  资金拨付。市财政局按照市政府审批后的项目办理

资金拨付。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市科技局会同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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滁州市促进农村与社会发展领域 

科技创新实施办法（暂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促进我市农村与社会发展领域科技创新发展，根据

《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支持科技创新若干政策的通知》（皖政

〔2017〕52 号）、《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入推行科技特派员

制度的实施意见》（皖政办〔2016〕44 号）等文件规定，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本办法支持的对象为本市辖区内的农业科技园区、农

业科技型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科技研发平台、农业技术

服务部门以及从事人口健康、医疗卫生、气象、文化、教育、食品

药品安全、环境保护、防灾减灾、公共安全、科技强警、智慧城市

建设等社会发展领域科研活动的有关企事业单位。 

第三条  市科技部门会同财政等部门，按照“公平、公正、公

开”的原则，负责政策的落实。 

 

第二章  扶持措施 

 

第四条  支持农业科技园区建设，对获认定的省级以上农业科

技园区，一次性给予 30 万元扶持。（市财政全额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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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培育壮大农业科技型企业，对获认定的市级农业科技

型企业，一次性给予 10 万元扶持；对牵头组织并获认定省级以上

农业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理事长单位，一次性给予 10 万元扶

持。（市财政全额承担） 

第六条  每年组织实施一批农村与社会发展领域科技计划项

目。根据我市农业主导产业和社会发展领域的需求，围绕动植物新

品种培育、新技术研发、示范、推广、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医疗卫

生、人口健康、气象、文化、教育、食品药品安全、环境保护、防

灾减灾、公共安全、科技强警、智慧城市建设等，对每个科技项目，

给予 10—20 万元扶持。（市财政全额承担） 

第七条  深入实施农业科技特派员制度。对获认定的省级“科

技特派员工作站”，一次性给予 10 万元扶持；对获认定的市级“科

技特派员工作站”，一次性给予 5—10 万元扶持。（市财政全额承担） 

第八条  扶持资金从市财政预算安排的科技创新专项资金中

统筹解决。 

 

第三章  申报程序 

 

第九条  申报。每年市科技局发布项目指南和申报通知，市直

有关单位和园区申报直接向市科技局提交申报材料，各县（市、区）

企业和有关单位向同级科技主管部门提交申报材料，同级科技主管

部门正式行文转报市科技局。 

第十条  审查。市科技局按照项目申报条件对申报项目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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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进行形式审查，组织专家进行评审，依据评审结果，通过财政

涉企项目资金管理信息系统比对筛选符合要求的项目后，与市财政

局共同拟定支持项目名单。 

第十一条  公示。经确定拟定支持项目名单在市科技局门户网

站、市政府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 7 个工作日。 

第十二条  审批。经公示无异议后，市科技局行文报市政府审

批。 

第十三条  拨付。市财政局按照市政府审批后的项目办理资金

拨付。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市科技局会同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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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滁州市委办公室                   2017 年 9月 26 日印发 

 


